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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加强安全过程管理，强

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事故隐患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事故，

实现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特制定

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安全生产检查管理。

第三条 本制度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21〕88

号）

（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发〔2010〕23 号）

（三）《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2021 年 12 月 3 日山东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32 次会议修订）

（四）《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山

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57 号）

第二章 职责要求

第四条 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协调、解决安全生产检查管理

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安全管理部负责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公司相关部

门的安全生产检查管理工作，承担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检查管

理职责。

第六条 安全管理部、生产技术部等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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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安全工作实施检查管理。

第七条 公司应按照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检查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开

展事故隐患自查自纠。

第八条 公司职能部门应对照安全职责对管理区域内安全生

产状况进行安全检查工作。

第三章 工作内容

第九条 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一）定期安全检查：一般是指对风险点、现状评价、职业

危害的定期检测或周期性的安全检查工作。包括部门级周检查、

公司级月度检查及综合性检查等。

（二）专项安全检查：一般是指对容易发生严重事故的场所、

设备、操作工序进行在其专业范围内的检查。包括消防、交通、

危化品、危大工程、承包商等专项检查。

（三）季节性及节前安全检查：一般是指 7 个法定节假日前

后及针对气候特点(如夏季冬季、雨季、风季等)可能对生产、施

工带来的安全危害而组织的安全检查。

（四）经常性安全检查：一般是指安全管理部、职能部门、

班组或岗位组织进行的日常检查。包括岗位自查、交接班检查、

日常风险点检查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开展的检

查等。

第十条 安全检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及相应考核机制落实情况；

（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健全和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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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装置和安全设备、设施运行状态，危险源控制状

态，安全警示标志设置情况；

（四）从业人员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情

况，了解作业场所、工作岗位危险因素情况，具备相应的安全生

产知识和操作技能情况，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

上岗情况；

（五）发放、配备劳动防护用品情况和从业人员佩戴、使用

情况；

（六）现场生产管理、指挥人员是否有违章指挥、强令从业

人员冒险作业行为情况，以及对从业人员的违章违纪行为及时发

现和制止情况；

（七）承包、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八）较大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情况；

（九）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演练情况；

（十）其他应当检查的安全生产事项。

第四章 工作要求

第十一条 每季度应至少开展一次安全生产综合性大检查。

第十二条 主要负责人每月应至少开展一次安全检查工作。

第十三条 安全管理部、其他部门或车间应对照各自安全职

责，按时完成安全检查工作。

第十四条 检查工作开展前，检查组织部门应根据检查内容

和特点，结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提前编制相适应的安全

检查表。检查过程中依照安全检查表所列内容逐项落实检查。

第十五条 负责安全工作检查的部门留存检查记录，通过“安

平台”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等方式督促落实整改并反馈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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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闭环管理。

第十六条 对检查出的问题应当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

应当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和监控措施，制定隐患治理方案，并落

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

第十七条 对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将治理方案和治理

结果向公司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并由公司

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治理情况进行督办，督

促所属企业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第十八条 公司根据检查情况建立本单位的安全检查档案。

第五章 检查与考核

第十九条 安全生产委员会对各部门安全检查执行情况进行

监督考核，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第二十条 安全管理部不定期监督、检查各部门、公司安全

工作检查及隐患整改落实情况，检查结果上报公司安全生产领导

小组，并纳入安全绩效考核。

第二十一条 对及时发现事故隐患，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的有

关部门和人员，按照公司《安全生产奖惩制度》规定予以奖励。

对事故隐患整治不力，导致造成事故的责任人，按公司相关规定

进行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由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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